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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0 

联合检查组 
 
 
 

  2011 年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本说明是根据大会第 65/270 号决议第 17 段编写的，大会在其中请秘书长以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主席的身份加快该决议的执

行工作，包括由参加组织的秘书处为检查组编写报告、说明和机密信函提供预期

的支助，以及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审议联检组建议并根据建议采取行动，并请秘书

长每年向大会报告所取得的成果。 

2. 秘书长以行政首长协调会主席的身份，向联合检查组提供广泛支持，首先是

分发联检组的报告。根据联检组的任务规定，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向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分发所有关乎全系统的报告，编汇收到的评论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作

为惯例，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要求各组织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回应，以便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报告。 

3. 2011 年期间，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为联合检查组 8 项报告编写了评论意

见，全系统报告数量比前几年有所增加。要求各组织对每份报告的定稿，包括所

用的方法和建议的内容提出评论意见。这些评论附在秘书长的说明后作为联合国

文件印发，反映了联合国系统的整体共识，尽管每个组织可在其理事机构框架内

讨论具体建议。 

4. 如上所述，联合检查组根据大会各项决议，增加了它编写的全系统报告的数

量。对于每份这类报告，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都收集和整理各机构的反应，并

编写一份载有评论意见的报告。在完成最终报告供理事机构审议前，这一合并报

告还要发给各机构确认。行政首长协调会在其秘书处现有能力范围内执行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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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尽管由于报告数量增加，对秘书处的需求也在增加，秘书处的能力却并没有

增加。不过，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继续致力于在联检组章程要求的商定的 6 个

月时限内满足这一要求。对这个流程的任何调整都需要进行审查，并需要与联检

组成员机构进行协商。 

5. 除进行报告编写工作以外，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还一直与联合检查组密切

合作，以制订年度工作方案。按照惯例，2011 年底，秘书处向各机构分发了关于

提出报告建议的要求。对答复进行了汇编，并完成了进一步确定优先次序工作。

结果随后被提供给联检组，作进一步审议。 

6. 此外，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还继续与联合检查组检查专员和执行秘书不断

进行对话，以确保报告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并确定采取何种方法以提高联检组

报告的价值。秘书处继续致力于与其他组织间机构开展合作，这不仅是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要求的，也是为了加强集体努力，使联合国变得更加

强有力，能够更有效地协同工作。 

7. 2011 年，行政首长协调会的附属机构继续视需要邀请检查专员参加其会议。

举例而言，行政首长协调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欢迎联合检查组的检查专员参

加其会议，以便在联检组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治理的报告编写期间交换意见。此

外，机构间采购网欢迎检查专员在 2011 年联检组关于采购的说明编写期间参加

其会议。 

8. 秘书长将继续努力，加强与联合检查组之间的工作关系，并鼓励所有组织本

着合作精神及时答复联检组提出的请求。 

9. 关于各组织参照大会有关决议审议落实联合检查组的建议问题，联检组 2012

年度报告(A/66/34)第一章 E 节载有详细资料，说明了行政首长理事会各组织为

落实联检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的情况。 

 


